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概要

壹、 前言：

貳、

一、陽光四法

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８２年７月）

２、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８９年９月）

３、政治獻金法（９３年３月）

４、遊說法（９６年８月）

二、了解財產申報法之目的:

１、業務需要（防貪、反貪、肅貪？）

２、避免誤觸地雷而被放大檢視批評

參、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一、財產申報法法規沿革

１、８２年７月制定（８３年、８４年小修）。

２、９６年３月條文大修，９７年１０月１日施行。

３、因應法官法１０１年７月６日施行，（法官廢除職等本法第４條第１項也

必須修定）。

2、 相關法令規定：

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2、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

3、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

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業務主管人員範圍標準

5、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

三、需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

（一）一般規定：第２第１項

1. 位高者 1-4 款

2. 權重者 5-8 款（首長、副首長）

3. 民意代表 9 款

4. 司法官 10 款

5. 政風及特殊業務主管 11-12 款

6. 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必要人員 13 款。

（二)特別規定：第２條第２－４項

1. 代理人:職務代理滿三個月

2. 公職侯選人: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於申請候選人登記

時申報財產。 

3. 被指定申報者: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者

四、申報期間：第３條  施行細則第９條

（一）就（到）職申報：:就到職三個月內，免當年度定期申報。



（二）定期申報：每年一次（１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三）卸離職申報：

1. 喪失申報身分起二個月內，申報卸離職當日財產情形。

2. 指死亡、退休、職務異動致喪失申報身分之情形（死亡是否仍須卸離職申報?

如何申報?亦不可能處罰。）

五、受理申報機關第４條

（一）監察院：

1. 1-4-款

2. 8-9 款，縣、市、鄉、鎮長及民意代表

3. 5、6、7、8 款中之十二職等以上首長、公營事業正副首長、代表政府公股出

任私法人之董監事、公立專科以上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少將以上主官、十

二職等以上司法官（司法官部分待修法）

（二）申報人所屬機關之政風單位：

無政風單位者，所屬機關指定之單位受理(如人事室)

（三）各級選舉委員會

6、 申報種類：

（一）一般申報：

（二）財產信託申報：

1 對象:



第２條第１項第 1-3 款，第 5 款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第 8

款之直轄市長、縣市長

2. 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3. 須信託之財產:

不動產（但自住之一戶及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除外）、國內

之上市及上櫃股票、經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

4. 不須交付信託之不動產，於每年定期申報時，須申報其變動情形。

5. 如對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欲為指示，須先事前或同時通知監察院，始得為

之。

6. 因強制信託所為之各項登記，免納登記規費。

（三）財產變動申報:

1. 對象：立法委員及直轄市議員。

2. 不須辦理財產信託，但須於每年定期申報時辦理不動產、股票之財產變動申

報。

7、 財產如何申報?申報標準?

（參考第５條　施行細則第１１－１５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填表說明）

（一）境內、境外

（二）須申報之財產

1. 不動產(房屋、土地)、汽車、船舶、航空器：



五年內取得者，須申報取得時間、原因及實際交易價額

2. 現金、存款、有價證券:100萬以上

包括各種外幣、存款、股票(上市股票、上櫃股票、未上市上櫃股票、下市股

票)、票券、債券、其他有價證券(如受益憑證基金)。

3. 債權、債務及各種事業投資: 100萬以上

銀行消費性貸款、房屋貸款、親友借貸、獨資、合夥

4. 珠寶、古董、字畫、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含連動債): 20萬以上

5. 保險 ：儲蓄型、年金型、投資型等壽險，不限金額，在備註載明要保人、保

險公司、保險契約名稱、保險期間、付費方式及金額

（三）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財產應一併申報（第 5 條第 2 項）

1. 分居配偶:除非註明，否則縱使填報配偶財產有困難，仍須填報

2. 夫妻各自為須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上之資料亦不能只填報自己

的財產狀況。

3. 申報標準個別認定。

八、查核：第１１條

（一）方式：

1. 個案查核（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 7絛）：

(1)陳情檢舉

(2)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



(3)其他足認有申報不實或貪瀆之嫌疑

2. 比例查核:

申報年度申報總人數 5%以上(實務上已達 14-15%)，且以抽籤前之財產申報資

料為準。

（二）財產資料之查詢權力:

1. 受查詢者有據實說明義務，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拒絕說明或為

不實說明者，處罰鍰 2萬元一 10萬元，且可按次連續處罰(第 11 條)

2. 受理申報機關:得向有關之機關、團體或個人查詢

3. 法務部、監察院:得透過電腦網路，請求有關之機關、團體或個人提供必要之

資訊

九、裁罰：第１２條

（一）逾期申報：第１２條第３項

　　　　　　　　6萬－120萬罰鍰

（1） 申報不實（溢報、漏短報均屬申報不實

1故意隱匿財產 第１２條第１項

　　　　 20萬－400萬罰鍰

2故意申報不實 第１２條第３項

　　　　 6萬－120萬罰鍰

（三）財產異常增加違反真實說明義務第１２條第２項　



　　　　　15萬－300萬罰鍰

（四）受裁罰後仍不申報或補正：第１２條第４項

　　　　  一年以下有期徒期、拘役或科 10萬－50萬罰金

（五）不正目的使用申報資料：第１２條第５項

　　　　　　　　　10萬－200萬罰鍰

（六）裁罰確定之公布姓名、刊登公報：第１２條第６項

十、申請查閱：

(1) 申請條件及程序:

1. .限年滿 20歲之本國民

2. 填具申請書並簽名具結: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3. 指定查閱時間、場所，通知申請人到場查閱

4. 須申請人親自到場查閱，不得委任他人

5. 僅得閱覽，不得將資料攜出場外、不得抄錄、攝影、影印

6. 若違反規定涉及刑事責任者，函請檢察機關偵辦

7. .查閱時應指派專人在場

8. 設置查閱登記簿

(二)限制:

1. 對同一申報人，每年限查一次

2. 一次限查一人　



十一、常見申報疏失或錯誤態樣

1.未遵期申報 

(1)到職日 3 個月內申報 

(2)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定期申報（如已辦理到職申報，

當年免定期申報）

勿於期限將屆才填寫，致偶發事件而逾期，蓋

本法所定應申報之公職人員或為政務官或至少

為主管級之行政人員，本即事多任重，然大抵

均能按時申報，且立法時已考量公職人員業務

繁忙程度，乃訂定 3 個月就(到)職申報及 2 個月

定期申報期限，除確有長達 3/2 個月不可抗力

事件，餘均非屬正當事由。

2.漏申報配偶財產 申報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財產為法定義務，

夫妻財產獨立管理、配偶不配合等均非正當事

由。

3.漏申報繼承之不動產（含配

偶繼承）

(1)繼承登記時應出具身分證件、印章，表示已

知悉，交其他親屬代辦、稅金由他共有人繳納

等均非屬正當事由。 

(2)持分低、或為道路用地、所有權狀尚未核發

等均非屬正當事由。



4.漏申報親友以申報人（或配

偶、未成年子女）名義購置之

財產

購買時、開戶時應出具身分證件、印章，表示

已知悉，應於申報前詳查。

5.存摺係交親人使用 應明知其名下有此借他人使用之帳戶，就權利

外觀而言，即屬其所有，而應查明申報，否則

亦應於申報表備註欄載明，俾供調查

6.漏申報房屋座落之基地 房屋及基地(1)為獨立交易客體，可為不同人所

有；(2)如屬同一人所有，既申報表上分屬不同

欄位，應各別申報。

7.以為房屋無所有權狀或無庸

繳房屋稅就不用申報 

最高法院 63 年度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依

民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係屬土地之定著物，

即或屋頂尚未完全完工，倘已足避風雨，可達

經濟上使用之目的即屬之，不以辦理所有權登

記為必要；填門牌號碼即可。

8.誤認每筆存款達 100萬元才

須申報 

(1)所有存款總額達 100萬元，即應申報全部存

款。 



(2)存款包含存放於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

全國農業金庫、漁會信用部等機構之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優惠存款、

綜合存款、可轉讓定期存單等金融事業主管機

關（構）核定之各種存款，包括新臺幣、外幣

(匯)及其他幣別之存款在內。 

9.未於申報日補登存摺詳查存

款餘額，僅憑記憶申報，或逕

以前 1 年之申報資料草率填報 

存款部分應於最接近申報日前往金融機構登簿

查詢。

10.誤認上櫃股票不需申報、未

申報交易價低於面額 10元

（俗稱水餃股）之上市股票 

(1)標準：所有的有價證券達 100萬，則所有的

有價證券都應申報。 

(2)現今上市上櫃股票已採集保制度，只須登簿

查詢，即可明瞭持有股票現狀，下市或多年未

進出均非屬漏未申報之正當事由。

11.漏申報存款之利息及股票股

利 

如 8、9點，只要於最接近申報日登簿查詢，即

無此溢漏報情事。 



12.以為漏報才要罰，多填一些

存款

「溢報」也是申報不實的一種樣態，並令人質

疑是否預設有財產進帳。

13.申報債務（如貸款）未扣除

已償還金額 

申報財產（含債務）係以申報日為基準，若以

初貸金額申報，則屬溢報債務。 

14.擅自扣抵 土地房屋係貸款買受，因申報時貸款未還清，

故連同貸款均未申報，則同時漏報土地、房屋

及貸款。

15.誤認申報日期（財產資料基

準日）須與申報表送達政風單

位之日期相同

「申報日」是查詢財產狀況的基準日，可以倒

填；送件日是判斷有無逾期申報（以政風單位

的收文紀錄或掣發收據為準），兩者不同。

十二、有關債務之實質實核時應注意事項 

 1、申報人若有債務，通常為房屋貸款，在建物及土地謄本上會有「他項權利

部」最高限額抵押之註記。開始清償後貸款金額不會是「整數」，若申報「整

數」，會有故意申報不實之可能。 



 2、有貸款房屋之地址，若為申報人之住、居所，申報人實不能偽稱不知有貸

款。亦可調閱申報人及其配偶之收入情形，以該貸款與佔家庭收入之比例，籍

以研判申報義務人是否知悉該債務。 

 3、主張為配偶之債務，配偶未告知本人

知悉云云。應調閱申報人及其配偶之收入情形，籍以研判該債務係為申報義務

人或其配偶在繳貸款，進以研判申報義務人是否知悉該債務。 

十三、裁罰作業標準化 

(一)、財產申報不實案件 

(二)、財產申報逾期案件 

註：疑有申報不實或逾期時，務必予申報人充分說明之機會。

十四、自我學習:

經常至本署網站 (首頁網址 http://www.aac.moj.gov.tw)財產申報專區，查詢業務

宣導、相關法令及函釋、標準化流程、書表及申報軟體下載、申報資料查閱、

裁罰名單公布等相關資訊。

http://www.aac.moj.gov.tw/


註：申報義務人如何正確申報財產

一、查詢財產總歸戶 

（一）查詢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財產？可至下列機關查詢： 

　1、向國稅局各分處及各縣市稅捐處各分處「全功能服務櫃檯」查詢 

　　「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註：『申請人（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填載申請書(簽名或蓋章)。 

　　委託他人代為查詢應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印章並書立委託書；如申請 

　　全戶財產資料，應另攜帶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當日核發之全戶戶籍謄

本。』 



　2、以自然人憑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  「線上查調  

功能，查詢「財產資料」及「個人所得資料」。 

　註：以上調閱資料均為前一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且存款、股票、債券部份

僅有記載金融機構名稱、證券名稱及利息所得、股利所得，並未載明存款餘額

與證券餘額，故在申報財產前，仍應分項向權責機關（構），如：地政機關、

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股票集中保管公司、事業投資公司等，查詢申報日(即

「申報基準日」)當日之餘額。

二、查詢土地(含停車位)、建物(房屋) 

（一）向「地政機關」查詢： 

　申報人得親至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及建物謄本，每份謄本須付 10元工本費。 

（二）利用網路申領不動產電子謄本： 

　以自然人憑證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http://epaper.hinet.net/index.asp)申請。

 

（三）查詢不動產之現值 

file:///D:/project/2012EA009/apache-tomcat-6.0.35/temp/fileconverter/http:%2F%2Fwww.etax.nat.gov.tw)%E3%80%8C%E7%B7%9A%E4%B8%8A%E6%9F%A5%E8%AA%BF
http://epaper.hinet.net/index.asp
http://moica.nat.gov.tw/html/index.htm


1、申報五年內因繼承、贈與所取得之不動產價額 

（1）填載「實際交易價額」。 

（2）無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起造價額者：以取得年度公告現值為準。 

2、如何查詢不動產之現值？ 

（1）土地： 

至「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地政相關系統查詢」 →查詢「公告土地現值」 

（2）房屋： 

至各縣市稅捐處查詢「房屋現值證明」。

三、查詢航空器、汽車、船舶 

（一）航空器請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查詢。 

（二）汽車請向「監理機關」查詢。 （直轄市：臺北市、高雄市監理處；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index.asp


　　　其他縣市：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 

（三）船舶請向交通部港務局查詢。 

四、查詢存款 

　至「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信託投資公司等金融機

構」臨櫃、刷摺補登資料或申請網路銀行查詢申報日(即「申報基準日」)當日

之餘額 

五、查詢有價證券  

（一）股票： 

1、向受託投資、交易機構（金融機構、投信、投顧公司、開戶期貨商等）或證

券商之「證券集中保管櫃檯」臨櫃、刷摺補登資料或申請網路銀行，查詢申報

日(即「申報基準日」)當日之餘額。 

2、向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詢： 

　  申請人（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及申請書親赴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

委託他人代為查詢者，應另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並書立授權書。 



3、網際網路申請： 

     至臺灣證券交易所(http://www.twse.com.tw/）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http://www.otc.org.tw/）之「投資人個人資料查詢系統」查詢，本項查詢需具

證券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買賣之電子憑證。(查詢費用：查詢 6 個月前之集中交

易市場、上櫃股票、興櫃股票之委託及成交費用，自查詢當日起算，每查詢 1

個月之資料以新台幣 1,000元計，不足 1 個月以 1 個月計算。) 

（二）債券： 向買賣機構申請申報日(即「申報基準日」)當日之債券對帳單。 

（三）基金： 向受託投資機構申請申報日(即「申報基準日」)當日之基金對帳

單。 

六、查詢債權、債務 

　請逕向個人、銀行、郵局、信用合作社、農、漁信用部、全國農業金庫等機

構查詢申報日(即「申報基準日」)當日之餘額。 

七、查詢事業投資 

　請依實際投資情形，向原投資事業查詢申報日當日(即「申報基準日」)之投

資金額。 



八、查詢保險 

　向所投保之保險公司查詢。


